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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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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３５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研发中心九楼三会议室（云南省曲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董英先生

（二）出席会议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３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８９８

，

６０５

，

１４５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３．８９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

人

）

３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６

，

８０９

，

６２４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０．４１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６

人，副董事长陈进先生、董事

王峰先生和董事许彦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４

人，监事会主席张自义先

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 意

比 例

（％）

反对票

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票

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

通过

１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８９８５７００１４ １００ ２４７９２ ０ １０３３９ ０

通过

２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８９８５６７７５５ １００ ３３６３１ ０ ３７５９ ０

通过

３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８９８５６７７５５ １００ ２４７９２ ０ １２５９８ ０

通过

４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８９８５６７７５５ １００ ２４７９２ ０ １２５９８ ０

通过

５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８９８５６７７５５ １００ ２４７９２ ０ １２５９８ ０

通过

６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８９８５６７７５５ １００ ２４７９２ ０ １２５９８ ０

通过

７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 ８９８５１２７４９ ９９．９９ ７９７９８ ０．０１ １２５９８ ０

通过

８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８９８５６７７５５ １００ ２４７９２ ０ １２５９８ ０

通过

９ 《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８９８５６７７５５ １００ ２４７９２ ０ １２５９８ ０

通过

１０

《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

８９８５６７７５５ １００ ２４７９２ ０ １２５９８ ０

通过

１１ 《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１９０７２５５４ ９９．８ ２４７９２ ０．１３ １２５９８ ０．０７

通过

１２

《

关于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继续为公司

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

１９０１７５４８ ９９．５２ ７９７９８ ０．４２ １２５９８ ０．０６

通过

１３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８９８５１２７４９ ９９．９９ ７９７９８ ０．０１ １２５９８ ０

通过

１４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

的议案

》

８９８５６７７５５ １００ ２４７９２ ０ １２５９８ ０

通过

１５

《

关于为公司子公司发放不超过

１０

亿元委托贷

款的议案

》

８９８５１２７４９ ９９．９９ ７９７９８ ０．０１ １２５９８ ０

通过

１６ 《

关于延长公司发行私募债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８９８５６７７５５ １００ ２４７９２ ０ １２５９８ ０

通过

１７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８９８５６７７５５ １００ ２４７９２ ０ １２５９８ ０

通过

１８ 《

关于修订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８９８５１２７４９ ９９．９９ ７９７９８ ０．０１ １２５９８ ０

通过

１９ 《

关于修订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８９８５１２７４９ ９９．９９ ７９７９８ ０．０１ １２５９８ ０

通过

２０ 《

关于修订

＜

公司监事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 ８９８５１２７４９ ９９．９９ ７９７９８ ０．０１ １２５９８ ０

通过

２１ 《

关于修订

＜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

的议案

》 ８９８５１２７４９ ９９．９９ ７９７９８ ０．０１ １２５９８ ０

通过

其中，

１

、第

１１

项和

１２

项议案《关于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和《关于云南冶金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继续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８７９

，

４９５

，

２０１

股回避表决。

２

、第

１３

项和

１７

项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３

、修订后的《驰宏锌锗公司章程》、《驰宏锌锗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驰宏锌锗董事会议事规则》、《驰

宏锌锗监事会议事规则》和《驰宏锌锗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云南上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云南驰宏锌

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７

证券简称：驰宏锌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７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４２．０７６５％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拟以现金支付方式以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９．８６

万元收购苏庭宝、 苏剑所持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４２．０７６５％

的股权。

●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定价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公司评估，

并经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经三方协商后确定。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内容

为了推进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呼伦贝尔驰宏”）

２０

万吨铅锌冶炼项目建设，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苏庭宝、苏剑签署了《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公司拟以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９．８６

万元受让苏庭宝、苏剑合计持有呼伦贝尔驰宏

４２．０７６５％

股权，本

次股权收购的交易价格以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出具并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

的中威正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０１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呼伦贝尔驰宏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董事会对本次股权收购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收购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

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支付方式以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９．８６

万元收购苏庭宝、苏剑合计所持呼伦贝

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４２．０７６５％

的股权。

（三）本次股权收购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介绍

（一）苏庭宝

姓名

：

苏庭宝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所

：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龙警街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

否

（二）苏剑

姓名

：

苏剑

性别

：

男

国籍

：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住所

：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景阁小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

否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

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沈立俊

注册资本

：

玖亿壹仟伍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９

日

注册地址

：

呼伦贝尔市经济开发区创业大街

９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１５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２６０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的探矿

、

冶炼

、

深加工及其伴生元素的综合回

收

、

加工

、

销售

。

一般经营项目

：

国内外贸易

（

特控商品除外

）；

对外投资

；

矿业技术咨询服务

；

房

地产开发

（

国家法律

、

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

）。 （

法律

、

行政

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

，

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

（二）历史沿革

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９

日，呼伦贝尔驰宏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

亿元，实

收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 缴 出 资 额

（

万元

）

认缴比例

（

％

）

实缴出资额

（

万

元

）

实缴比例

（

％

）

１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４０ １２００ ４０

２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６００ ２４ ７２０ ２４

３

云南柏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２０ ６００ ２０

４

北京兆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１０ ３００ １０

５

广州市博赢投资有限公司

９００ ６ １８０ ６

合计

１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各股东认缴出资额全部到位，各股东认缴出资额全部到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

出资比例

（％）

１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４０

２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００ ２４

３

云南柏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２０

４

北京兆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０

５

广州市博赢投资有限公司

９００ ６

合计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云南柏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呼伦贝尔驰宏

１３％

的股权转让给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另将所持有的呼伦贝尔驰宏

７％

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广州市博赢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呼伦贝尔驰

宏

４％

的股权给本公司。 本次转让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１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７，６５０ ５１

２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５５０ ３７

３

北京兆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０

４

广州市博赢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２

合计

１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广州市博赢投资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呼伦贝尔驰宏

２％

比例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股权转让完

毕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６５０ ５３

２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５５０ ３７

３

北京兆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１０

合计

１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对呼伦贝尔驰宏进行增资，增资完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１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０００ ５７．９２

２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０００ ４０．４４

３

北京兆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６４

合计

９１，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呼伦贝尔驰宏

４０．４４％

的股权转让给苏庭宝先生；北京

兆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呼伦贝尔驰宏

１．６４％

的股权转让给苏剑先生，本次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 东 名 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１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

，

０００ ５７．９２

２

苏庭宝

３７

，

０００ ４０．４４

３

苏剑

１

，

５００ １．６４

合 计

９１

，

５００ １００

若本次股权收购办理完成后，呼伦贝尔驰宏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经营情况

呼伦贝尔驰宏

２０

万吨

／

年铅锌冶炼项目目前处于基建期，至今尚未投产，未产生营业收入。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２０６

号），呼伦贝尔驰宏最近一年一期母公司财务报表的简要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２３

，

３７８

，

０７８．７６ ４２７

，

５９８

，

５５４．３３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１６６

，

５７８

，

９２５．２６ １

，

６７０

，

０７３

，

４４１．５８

资产总计

２

，

３８９

，

９５７

，

００４．０２ ２

，

０９７

，

６７１

，

９９５．９１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３６

，

８４２

，

９６３．０２ －２６

，

７４８

，

４１６．３４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３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２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１

，

４７０

，

４４２

，

９６３．０２ １

，

１７８

，

２５１

，

５８３．６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１９

，

５１４

，

０４１．００ ９１９

，

４２０

，

４１２．２５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

，

３８９

，

９５７

，

００４．０２ ２

，

０９７

，

６７１

，

９９５．９１

（四）公司评估情况

１

、本次资产评估情况

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委托，采用成本法对公司拟收购苏庭宝、苏剑所持呼伦贝尔驰宏合

计

４２．０７６５％

的股权事宜所涉及的呼伦贝尔驰宏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

估，并出具了中威正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０１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 呼伦贝尔驰宏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持续经营

前提下，成本法的评估结果是人民币

１１８

，

８５４．６２

万元，在不考虑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和折价，

本公司拟收购呼伦贝尔驰宏的

４２．０７６５％

股权，于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９．８６

万元。

呼伦贝尔驰宏的部分资产为矿业权，矿业权评估由北京经纬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评估。 根据《矿业

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和《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有关规定，确定本次矿业权评估采用了勘查成本效用法，

北京经纬对呼伦贝尔驰宏拥有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腰板河金多金属普查探矿权等

２３

个矿权出具

了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５８～３８０

号评估报告书。

２

、评估结果汇总表

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资产评估结果汇总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编

号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

％

）

１

流动资产

２２

，

３３７．８１ ２１

，

６４１．８７ －６９５．９４ －３．１２

２

非流动资产

２１６

，

６５７．８９ ２４４

，

２５７．０５ ２７

，

５９９．１６ １２．７４

３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２０．００ ７１．４８ －４８．５２ －４０．４３

４

固定资产

３

，

４３５．１１ ３

，

９１１．８２ ４７６．７１ １３．８８

５

在建工程

１９３

，

１２１．０８ ２０３

，

４４３．２２ １０

，

３２２．１４ ５．３４

６

工程物资

１

，

１６３．３３ ９９２．１３ －１７１．２０ －１４．７２

７

无形资产

１７

，

９８１．８９ ３５

，

００１．９２ １７

，

０２０．０３ ９４．６５

８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１５

，

７０７．９８ ２０

，

８７９．６９ ５

，

１７１．７０ ３２．９２

９

矿业权

２

，

２６０．００ １４

，

１０７．９３ １１

，

８４７．９３ ５２４．２４

１０

开发支出

８２９．０５ ８２９．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７．４４ ７．４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

资产总计

２３８

，

９９５．７０ ２６５

，

８９８．９２ ２６

，

９０３．２２ １１．２６

１３

流动负债

１３

，

６８４．３０ １３

，

６８４．３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４

非流动负债

１３３

，

３６０．００ １３３

，

３６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５

负债合计

１４７

，

０４４．３０ １４７

，

０４４．３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６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９１

，

９５１．４０ １１８

，

８５４．６２ ２６

，

９０３．２２ ２９．２６

３

、矿业权情况

呼伦贝尔驰宏全部股权评估价值出现增值的主要原因为矿业权评估增值，矿业权评估采用勘查成本效用

法。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呼伦贝尔驰宏通过缴纳矿业权价款方式取得的矿业权，可以已缴纳价款为基

础，考虑呼伦贝尔驰宏在取得矿业权后再投入的有关有效的勘查工作成本，确定矿业权价值。

矿业权评估结果如下：

矿权名称

取得

方式

报告编号

原始入

账值

（

万

元

）

评估方法

评估值

（

万元

）

增值率

（％）

１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腰板河金多金属普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５９

号

５００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８３８．２７ ６７．６５

２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市小牧羊河多金属矿普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７６

号

１２０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５９０．８３ ３９２．３６

３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桥哈河多金属矿普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７５

号

６６０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８７７．９４ ３３．０２

４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河源多金属矿普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７４

号

３２０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５６６．１５ ７６．９２

５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根河市阿乌尼多金属矿普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１

号

２０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３２４．１４ １，５２０．７０

６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根河市牛耳河多金属矿普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４

号

６６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８３４．０１ １，１６３．６５

７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根河市金河镇多金属矿普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３

号

３４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７０５．１９ １，９７４．０９

８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根河市牛耳河林场多金属矿普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５

号

５３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７６６．３９ １，３４６．０２

９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根河市兴跃林场多金属矿普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７

号

２３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４９９．９４ ２，０７３．６５

１０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根河市得尔布耳林场南多金属矿

普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２

号

２８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９３３．３３ ３，２３３．３２

１１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浩勒包多金属矿普

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８

号

３０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３７３．７４ １，１４５．８０

１２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额灵查干多金属矿普

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５８

号

２４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２９７．２１ １，１３８．３８

１３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市鸦拉大巴山北多金属矿普

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７７

号

３３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５１４．７８ １，４５９．９４

１４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市哈达林场多金属矿普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７３

号

２８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５９３．５５ ２，０１９．８２

１５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市伊图里河多金属矿普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８０

号

２４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３９６．０５ １，５５０．２１

１６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市伊列克得地区多金属矿普

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７９

号

３６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４１５．３６ １，０５３．７８

１７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市腰房子东多金属矿普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７８

号

４３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６２１．７６ １，３４５．９５

１８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市德里山西多金属矿普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７１

号

２５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４１１．２９ １，５４５．１６

１９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市大黑山多金属矿普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７０

号

４４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４９８．３４ １，０３２．５９

２０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市古营河多金属矿普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７２

号

３４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４４９．５５ １，２２２．２１

２１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哈布特盖多金属矿

普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９

号

３１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２３６．８３ ６６３．９７

２２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沃和其哈其西多金属矿

普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０

号

１０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２０１．０７ １，９１０．７０

２３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根河市上游岭北多金属矿普查 挂牌 经纬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６

号

７４

勘查成本效用法

２１６２．２１ ２，８２１．９１

合计

２，２６０ １４，１０７．９３ ５２４．２４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标的

转让标的为苏庭宝、苏剑所持呼伦贝尔驰宏合计

４２．０７６５％

的股权。

（二）股权标的转让价款及支付

１

、根据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公司出具并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中威正信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０１７

号资产

评估报告，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呼伦贝尔驰宏净资产评估价值

１１８

，

８５４．６２

万元。因此，本次拟收购苏庭宝、苏

剑所持呼伦贝尔驰宏合计

４２．０７６５％

的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为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９．８６

万元。

其中，苏庭宝所持呼伦贝尔驰宏

４０．４３７２％

股权作价人民币

４８

，

０６１．４３

万元，苏剑所持呼伦贝尔驰宏

１．６３９３％

股权作价人民币

１

，

９４８．４３

万元。

２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该股权收购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完股权转让价款，之前公司已按照《股权转

让框架协议》已支付给苏庭宝的人民币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定金、已支付给苏剑的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定金，转为股权转让款。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积极实施北方资源发展战略，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障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公司将完成收购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新巴尔虎右旗荣达矿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新

巴尔虎右旗荣达矿业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呼伦贝尔驰宏建设的

２０

万吨

／

年铅锌冶炼项目建成投

产后，公司将在呼伦贝尔市乃至大东北地区形成以呼伦贝尔驰宏铅锌冶炼为主体，新巴尔虎右旗荣达矿业有

限公司和其它矿山为资源支撑，集地质勘探、采矿、选矿、冶炼、化工、科研、综合回收为一体的有色金属矿产资

源开发新格局。

（二）提高公司行业地位，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随着本次股权收购的完成以及未来冶炼项目的建成投产，公司的行业地位将有所提高。 同时随着公司对上游

矿产资源的控制不断扩大，自有矿产资源的保障程度也将进一步提高，这将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

有效提高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推动公司持续稳健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六、备查文件

１

、《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

２

、收购标的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３

、资产评估报告书；

４

、矿业权评估报告；

５

、云南省国资委备案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７

证券简称：驰宏锌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６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在公司研发中心九楼三会议室召开。 本

次董事会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

６

人，副董事长陈进先生、董事王峰先生和许彦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现场会

议，副董事长陈进先生委托董事陈华国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王峰先生和许彦明先生委托董事沈立

俊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董英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下列事项并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收购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３－０３７

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了更好的推进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铅锌冶炼项目建设，同意公司以现金

５０

，

００９．８６

万元收购苏庭

宝、苏剑所持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合计

４２．０７６５％

的股权，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本次股权收购的相关事

宜并签署相关协议。

２．

审议通过《关于增资云南永昌铅锌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改善云南永昌铅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昌公司”）的资本状况，优化资本结构，增强筹资能力，同

时满足永昌公司矿山资源接替工程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同意公司按照永昌公司的增资方案（永昌公司拟以

１

元

／

股的价格向原股东新增发行股份

１

亿股），以现金方式根据公司持股比例（

９３．０８％

）认购永昌公司增发的

９

，

３０８

万股，永昌公司另一股东也将按相同价格以现金方式根据其持股比例认购永昌公司增发的股份。

特此公告。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山东药玻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２

、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药玻路药玻公司研发大楼辅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４

、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本公司董事长柴文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

／

股东代理人共

３

人， 代表股份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２５７

，

３８０

，

１１１

股的

１９．２８％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１２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１９

，

８２８

，

１４２．４１

元， 按照规定提取盈余公积

１１

，

６８９

，

３４７．５２

元后，

２０１２

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

１０８

，

１３８

，

７９４．８９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８２２

，

０４２

，

９２７．７４

元， 减分配

２０１１

年度的现金红利

２５

，

７３８

，

０１１．１０

元，可供分配的利润

９０４

，

４４３

，

７１１．５３

元。

鉴于公司经营状况和实际资金需求，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２０１２

年末总股本

２５７

，

３８０

，

１１１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１．４０

元 （含税）， 共分配现金股利共计

３６

，

０３３

，

２１５．５４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药用玻璃窑炉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一类玻璃模制瓶扩产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十三）累积投票换届选举公司六名内部董事

表决结果：

换届选举

６

名内部董事，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权累积为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

×６

名

＝２９７

，

７５２

，

２８６

股。

（

１

）选举柴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内部董事（得票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

（

２

）选举扈永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内部董事（得票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

（

３

）选举张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内部董事（得票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

（

４

）选举陈永康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内部董事（得票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

（

５

）选举陈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内部董事（得票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

（

６

）选举王兴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内部董事（得票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

聘任人员任期三年。

（十四）累积投票换届选举公司三名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换届选举

３

名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权累积为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

×３

名

＝１４

，

８８７６

，

１４３

股。

（

１

）选举顾维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得票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

（

２

）选举梁仕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得票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

（

３

）选举朱仲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得票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

聘任人员任期三 年。

（十五）累积投票换届选举公司二名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换届选举

２

名股东代表监事，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权累积为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

×２

名

＝９９

，

２５０

，

７６２

股。

（

１

）选举苏玉才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得票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

（

２

）选举申永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得票

４９

，

６２５

，

３８１

股）

聘任人员任期三年。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之规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出席股

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山东药玻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以书面

和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在药玻公司研发大楼六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

９

名，现场实到董事

９

名，

３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柴文先生召集并主

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参加表决的董事一致同意作出如下决议：

一、选举柴文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

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经柴文先生提名，聘任：（

１

）扈永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２

）赵海宝先生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３

）齐峰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４

）聘任公司董事

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朱仲力、扈永刚、陈永康、陈刚，主任委员：柴文；

审计委员会委员：顾维军、张军，主任委员：梁仕念；

提名委员会委员：梁仕念、顾维军、陈刚、扈永刚，主任委员：朱仲力；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朱仲力、顾维军、陈永康、扈永刚，主任委员：梁仕念。

以上聘任人员任期三年。

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经总经理扈永刚先生提名，聘任：（

１

）陈永康先生、张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

年；（

２

）陈刚先生、王兴军先生、王发利先生、何皖胜先生、吕建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任

期三年；（

３

）宋以钊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

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原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药品包装材料和容器的生产、销售

（凭注册证书经营）；许可证范围内医疗器械生产、销售；日用玻璃制品的生产、销售；纸箱加

工、销售；玻璃生产专用设备的生产、销售；翻砂铸造；汽车货运；批准范围的进出口业务；成

品油零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修改为：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药品包装材料和容器的生

产、销售（凭注册证书经营）；许可证范围内医疗器械生产、销售；日用玻璃制品的生产、销售；

玻璃包装容器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纸箱加工、销售；玻璃生产专用设备的生产、销售；汽车货

运；批准范围的进出口业务；成品油零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上述第四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

１

、新聘任人员简历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附件１：

（

１

）宋以钊先生简历：

３９

岁，大学专科学历。

１９９４

年参加工作，曾为本公司成本核算科科

长、财务处副处长。 现任本公司财务处处长。

（

２

）何皖胜先生简历：

３８

岁，大学本科学历。

１９９９

年参加工作，曾为本公司外贸业务员、外

贸副经理。 现任本公司外贸经理。

（

３

）吕建立先生简历：

４９

岁，大学专科学历。

１９８２

年参加工作，曾为石家庄第一橡胶厂管

理部长、生产副总。 现任本公司橡塑分公司经理。

（

４

）齐峰先生简历：

２６

岁，大学本科学历。

２０１０

年参加工作，曾在本公司财务处工作。

附件

２

：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解聘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和解聘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符合上市公司聘任和解

聘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

独立董事（签字）： 顾维军、梁仕念、朱仲力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山东药玻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７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以书面

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下午在公司研发大楼六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

事

３

名，现场实到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周在义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全体参加表决的监事一致同意作出如下决议：

一、选举周在义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山东药玻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

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周在义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附简历），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同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

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

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周在义先生：男，

５２

岁，大专文化，经济师。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参加工作，历任本公司办公室主

任、供应处处长、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淄博金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淄博振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０

，

０７４

股，周在义先

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

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山东药玻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不提供网络投票

●

公司股票不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

日（星期六）上午

９

：

００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五）会议地点：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药玻路药玻公司研发大楼辅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原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药品包装材料和容器的生产、销售

（凭注册证书经营）；许可证范围内医疗器械生产、销售；日用玻璃制品的生产、销售；纸箱加

工、销售；玻璃生产专用设备的生产、销售；翻砂铸造；汽车货运；批准范围的进出口业务；成

品油零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修改为：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药品包装材料和容器的生

产、销售（凭注册证书经营）；许可证范围内医疗器械生产、销售；日用玻璃制品的生产、销售；

玻璃包装容器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纸箱加工、销售；玻璃生产专用设备的生产、销售；汽车货

运；批准范围的进出口业务；成品油零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直接登记或信函、传真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３０

日。规定时间内未履行登记手续的不得出席股东大会；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持股东帐户卡及本人身份证；

（

２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股东帐户卡、出席人身份证；

（

３

）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

（

４

）登记地点：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处。

五、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住宿及往返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药玻路

邮政编码：

２５６１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３－３２５９０１６

传真：

０５３３－３２４９７００

联系人：齐峰

特此公告。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４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授权委托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

日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备注：

１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２９

证券简称：吉视传媒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分配及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５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０．０５

股

●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４７５

元，

ＱＦＩＩ

股东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为

０．０４５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经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

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１．

分配方案。 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实现净利润为

３６２

，

４０１

，

７３９．３７

元，合并报表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３８３

，

４９９

，

７５１．０５

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规定的利润分配顺序以及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

拟作如下安排：

（

１

）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提取法定公积金

１０％

，计

３６

，

２４０

，

１７３．９４

元；

（

２

）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提取任意公积金

３０％

，计

１０８

，

７２０

，

５２１．８１

元；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净利润

３６２

，

４０１

，

７３９．３７

元， 减去提取法

定公积金

３６

，

２４０

，

１７３．９４

元，减去提取任意公积金

１０８

，

７２０

，

５２１．８１

元后，母公司

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余额为

２１７

，

４４１

，

０４３．６２

元。

公司拟以

２０１２

年末总股本

１

，

３９７

，

９８８

，

７９０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０．５

股； 同时， 以

２０１２

年末总股本

１

，

３９７

，

９８８

，

７９０

股为基

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５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６９

，

８９９

，

４３９．５０

元。现金红

利占当年母公司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３２．１５％

。

２．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年度

３．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４．

扣税情况：

（

１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本次利润分配

暂由本公司按

５％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暂按每

股人民币

０．０４７５

元。

持股期限 （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

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

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实际税负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实际税负为

５％

。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登上海分公司

＂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

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

司，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

２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简称《通知》）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４５

元；如

ＱＦＩＩ

股东

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３

）对于属于《中国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

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

币

０．０５

元。

（

４

）如存在

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该等股东应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

税。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中长春电视台、敦化广播电视台、延吉广播电视台、东丰县广播电影电视局、

桦甸广播电视台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２．

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３．

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本次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 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持

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股东账户。每位股东按分派股份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

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大小排序向股东依次送一股，直至实际分派股份总数与

本次分派股份总数一致，如果尾数相同者多于余股数，则由电脑抽签派送。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送股 转增 合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５７３，０１８，５０７ ２８，６５０，９２５ ２８，６５０，９２５ ６０１，６６９，４３２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５７３，０１８，５０７ ２８，６５０，９２５ ２８，６５０，９２５ ６０１，６６９，４３２

股份合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８２４，９７０，２８３ ４１，２４８，５１４ ４１，２４８，５１４ ８６６，２１８，７９７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８２４，９７０，２８３ ４１，２４８，５１４ ４１，２４８，５１４ ８６６，２１８，７９７

股份合计

股份总额

１，３９７，９８８，７９０ ６９，８９９，４３９ ６９，８９９，４３９ １，４６７，８８８，２２９

七、本次分红派息和转增股本实施后，按新股本

１

，

４６７

，

８８８

，

２２９

股摊薄计

算的

２０１２

年每股收益为

０．２６１３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１－８８７８９０２２

九、备查文件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修改、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

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共计

２２４

人，代表股份

２２０５１１３２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７７．８４％

。

１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９

名， 代表股份

１８４６５７２０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６５．１８％

。

２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２１５

人， 代表股份

３５８５４１２８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１２．６６％

。

３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赵美光先生主持。 公司董

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邀请的中介机构代表列

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审议案及表决情况

经全体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１．０１

交易主体；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是否特别决议

２１５３３５３２２ ４１９１１８４ ９８４８２３ ９７．６５％

是

１．０２

交易标的；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是否特别决议

２１５３３５３２２ ４１９１１８４ ９８４８２３ ９７．６５％

是

１．０３

基准日；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是否特别决议

２１５３１９９２２ ４２２３８３８４ ９５３０２３ ９７．６５％

是

１．０４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是否特别决议

２１５３１９９２２ ４６３９１５７ ５５２２５０ ９７．６５％

是

１．０５

支付方式；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是否特别决议

２１５３３５３２２ ４２２２９８４ ９５３０２３ ９７．６５％

是

１．０６

期间损益；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是否特别决议

２１５３３５３２２ ４１９１１８４ ９８４８２３ ９７．６５％

是

１．０７

交割方式；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是否特别决议

２１５３２１０２２ ４１９１１８４ ９８４８２３ ９７．６５％

是

２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议案》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是否特别决议

２１５３２１０２２ ４１９０３８４ １００２８２３ ９７．６５％

是

３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

告书（草案）

＞

的议案》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是否特别决议

２１５３２１０２２ ４１９０３８４ ９９９９２３ ９７．６５％

否

４

、审议通过《关于同意

＜

股权转让协议

＞

、

＜

利润补偿协议

＞

等相关协议的

议案》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是否特别决议

２１５３２１０２２ ４７８８７０７ ４０１６００ ９７．６５％

是

５

、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事宜的议案》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是否特别决议

２１５３２１０２２ ４１９０３８４ ９９９９２３ ９７．６５％

否

６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是否特别决议

２１５３２１０２２ ４１８７４８４ １００２８２３ ９７．６５％

否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

Ｏ

一三年五月十三日，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市海淀区健壹景园酒店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

议由董事长赵美光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７

名，亲自出席董事

７

名。 本次董事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与会董事

的认真讨论、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关于同意赤峰吉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拟与唐山中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关于辽宁五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经赤峰吉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唐山中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友好协商，

拟将双方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第三笔保证金的支付时

间由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调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第三笔保证金金额由人民币

２６０００

万元调整为

２３０００

万元，其他内容不变。 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审议通过

此项决议， 同意赤峰吉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唐山中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关于辽宁五龙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三日


